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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使用牌照稅歸戶
納稅義務人在同㇐直轄市、縣(市)轄
區內全部車輛繳款書或約定轉帳通知
合併列示(每張繳款書上限5筆，約定
轉帳通知上限50筆)。

限本市定期開徵之使用牌照稅。
應於使用牌照稅開徵2個月前提出申
請，逾期申請者，自申請次期(年)開
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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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障者免徵使用牌照稅



同㇐戶二親等之親屬



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牌照稅申請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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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牌照稅裁罰彈性修正
為了維護租稅公平及兼顧納稅者權益，使用牌照
稅法第29條至第31條的罰鍰裁處，由「固定倍
數」改為「彈性倍數」。

未依交通法規申領臨時牌照、試車牌照或已逾上
開牌照使用期限之交通工具，經查獲使用公共水
陸道路者，罰鍰裁處倍數修正為應納稅額「1倍
以下」。

新購、新進口、新裝配未領牌照之交通工具，經
查獲使用公共水陸道路，罰鍰裁處倍數修正為應
納稅額「1倍以下」。

轉賣、移用交通工具使用牌照，裁處罰鍰倍數修
正為應納稅額「2倍以下」。



線上申辦車牌報廢、繳銷或停駛，仍
需繳清使用牌照稅!

車籍在新北市之納稅義務人，利用「監理
服務網」或「廢車回收㇐站通」線上申辦
車牌報廢、繳銷或停駛案件，雖已完成異
動登記，惟因網路申辦案件未經該處派駐
監理機關之服務櫃檯辦理查欠作業，致部
分車輛有未結清使用牌照稅情形，本處主
動寄發使用牌照稅繳款書，車主收到後應
儘速繳納。



報停、繳銷或註銷牌照車輛如需
繼續使用，應辦理重新領牌!

車主如已不使用之車輛，應檢具相關證明文
件向所屬監理機關辦理停駛手續，使用牌照
稅僅計徵至停用前1日，有節稅效果。

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規定，報停、繳銷或註
銷牌照之車輛，使用公共道路經查獲者，除
補稅外，另處以應納稅額2倍以下之罰鍰。

「使用」公共道路，包含動態行駛及靜態停
放車輛。換言之，車輛停放在公路、街道、
巷弄、停車格等，也是屬於使用公共道路的
㇐種態樣。



24

退稅線上申請管道(電腦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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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稅線上申請管道(手機版)



退稅線上申請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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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稅申請應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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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稅方式
(一)直撥：除依上段規定檢附證明文件外，另請檢附存摺

封面影本，退稅款核撥後，辦理退稅之稽徵機關

將以平信公文通知，受款人受領公文時，退稅款

已直接匯入應退受款人帳戶內，此法既安全又

方便，無須擔心家中無人簽收公文。

(二)支票：退稅款核撥後，辦理退稅之稽徵機關將以公文，

併同開立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，雙掛號寄至應

退受款人申請時指定地址，受款人須有人得以

簽收公文外，尚須另行前往金融機構兌領，此法

恐有支票遺失或無法簽收等缺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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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稅秘訣
 供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。
 計程車免稅，免申請。
 車輛轉讓，但買受人拒不辦理過戶，到車籍所在地監理
機關完成辦理車輛拒不過戶註銷手續。

 車主因出國⾧期不使用車輛，辦理停駛登記，停用期間
就不用繳稅了。

 車輛遺失或被扣押，應向監理機關辦理註銷牌照或停駛
手續。

 車輛老舊不能使用或不想再使用，應向監理機關辦理報
廢或停駛。

 電動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。



簡報完畢
謝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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